
法規名稱：(廢)合作金庫條例施行細則

廢止日期：民國 107 年 05 月 09 日 

 
 

第 1 條
 

本細則依合作金庫條例 (以下簡稱本條例) 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訂定之。
 

第 2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對於各縣市合作金庫，應辦理左列各事項：

一、關於縣市合作金庫與合作事業之聯繫配合事項：

二、關於縣市合作金庫預決算及會計報表之審核事項；

三、關於縣市合作金庫資金之調度與盈虧之調整事項；

四、關於縣市合作金庫匯兌差額之結算及債權債務之轉帳事項；

五、關於縣市合作金庫會計制度之設計事項；

六、關於縣市合作金庫工作人員之訓練考核與調整事項；

七、其他關於縣市合作金庫各項業務之指導考核事項。
 

第 3 條
 

社會部與財政部對於合作金庫之指揮監督，依左列之規定：

一、一般金融法令之執行與解釋，及合作金庫業務之監督考核事項，由財

    政部核辦後，送達社會部查照。

二、各種合作法令之執行與解釋，合作金庫組織之指導，及合作金庫與合

    作業務之配合推進事項，由社會部核辦後，送達財政部查照。

三、以金融為主涉及合作業務事項，由財政部商得社會部同意後核辦之。

四、以合作業務為主而涉及一般金融事項，由社會部商得財政部同意後核

    辦之。

五、合作金庫依法應呈准主管機關之事項，由社會部財政部會同核辦之。

六、合作金庫理監事或理事長依法應由社會部財政部會同選派或指定者，

    由社會部財政部會同辦理之。
 

第 4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設立呈報社會部財政部備案時，應檢具左列之文件：

一、章程；

二、認股人姓名 (或名稱) 及地址清冊；

三、已收未收股本數額清冊；

四、理監事常務理事總經理副總經理之姓名籍貫住址清冊；

五、驗資證明書；

六、創立會決議錄；

七、營業計畫及概算。
 

第 5 條
 

縣市合作金庫設立呈報縣市政府登記，並報請中央合作金庫核轉備案時，

應檢具之文件，準用前條之規定。
 

第 6 條
 

縣市合作金庫呈准備案時，由縣市政府發給登記證，其格式由社會部財政

部會同規定之。



第 7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章程，應載明左列各事項：

一、名稱；

二、庫址；

三、股東認繳方法及股東責任；

四、內部組織及職掌；

五、理監事會議之舉行；

六、業務範圍及方針；

七、分支庫之組織及權限；

八、結算盈虧之處理。
 

第 8 條
 

縣市合作金庫之章程，準用前條有關各款之規定。
 

第 9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應由國庫及有關國家銀行擔任之資本，其分配額如左：

一、國庫擔任三千萬元。

二、中央銀行、中國銀行、交通銀行、中國農民銀行共擔任二千萬元。
 

第 10 條
 

各縣市合作金庫創辦時股本之額度，由中央合作金庫依各縣市之面積人口

經濟狀況及合作事業發展情形分別規定之。
 

第 11 條
 

各單位認購股本，每單位至少一股，至多不得超過資本總額百分之三十。
 

第 12 條
 

各單位認購合作金庫股本，得分期繳納。但第一次所繳款額，每股不得少

於二分之一，餘款應於一年內繳足之。
 

第 13 條
 

各單位對中央合作金庫及縣市合作金庫認繳股本之增減，應於每年六月至

十二月終，呈報社會部財政部備案。
 

第 14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由中央合作及金融主管機關選派之理事十三人，由社會部財

政部會同派選之，其中應有實際經營農業、工業、運銷業、金融業、合作

事業、以及從事財政、農林行政、經濟行政、合作行政、合作運動者，至

少各一人。

中央合作金庫由中央合作及金融主管機關派選之監事五人，由社會部財政

部會同選派之，其中應有從事合作運動與合作行政者至少各一人。
 

第 15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理事長經社會部與財政部就常務理事中會同指定後，應即呈

報行政院備案。

縣市合作金庫理事經縣市政府薦請中央合作金庫就理事中指派後，應即分

別呈報社會部財政部備案。
 

第 16 條
 



中央合作金庫呈請財政部核准發行合作債券時，應開列用途，數額及其他

必要之條件。
 

第 17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及其省分庫，以縣合作金庫縣以上之各級合作社，合作業務

機關及合作社團為主要營業對象。縣合作金庫以其營業區域內之各級合作

社，合作業務機關及合作社團為主要營業對象。
 

第 18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縣市合作庫營業區域內，得因事實上之必要，經各該縣市合

作金庫之呈請，對各級合作為直接之投資或放款及其他金融業務。
 

第 19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及其分金庫，對於縣市合作金庫，除辦理放款及透支外，並

得再貼現或轉抵押。
 

第 20 條
 

各級合作社之款項，在設有合作金庫之區域，必須存放於合作金庫。
 

第 21 條
 

合作金庫得受公庫之委託，代理收解公共款項。
 

第 22 條
 

中央合作金庫設置支庫地區標準如左：

一、在經濟建設上有特殊需要者；

二、在合作事業上有示範價值者；

三、在合作金融上有銜接作用者；

四、其他經呈准設置者。
 

第 23 條
 

縣市合作金庫以各該縣市之區域為業務區域。但在其鄰縣尚未設立縣合作

金庫時，得受中央合作金庫之委託，代理鄰縣之業務。
 

第 24 條
 

縣市合作金庫因特殊情形兼辦鄰縣合作金融業務時，仍以其庫址所在地之

縣市政府為主管機關。但應將第四條第一、四、五、七等款文件送兼辦區

域之縣政府備案。
 

第 25 條
 

縣市合作金庫之代理處，以委託該縣市之鄉鎮合作社代理為原則。但在鄉

鎮合作社尚未成立或尚不足以代理時，經所屬區域內中央合作金庫分支庫

之核准，得另行設置。
 

第 26 條
 

合作金庫條例及本細則施行前成立之合作金庫，應自施行之日起依法改組

之。
 

第 27 條
 

縣市合作金庫每年營業計畫，營業概算，及營業報告書資產負債表，財產

目錄，與盈餘分配表，經中央合作金庫備案後，應彙呈社會部財政部備查



。
 

第 28 條
 

本細則自公布之日施行。


